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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自公告之日起“45日”后申

请变更登记注意：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减资）决议之日

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2、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A、出资期限 “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

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

低限额（3万元），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

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注意：1、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为10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

出资，不允许分期缴付。 2、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

”方式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

认购”的股本总额，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

资本的20％，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

。B、股东会的会议制度注意：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

持；董事长不能或者不履行职责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

；副董事长不能或者不履行职责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C、小公司的特别规定：股东人数

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1－2名监事，不

设立监事会。注意：1、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 2、首次股东会会议



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以后的股东会，公司不设董

事会的，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3、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即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作出与《

公司法》不同的规定。注意：“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

购买权时”的顺序：（1）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2）公司章程未约定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

例；（3）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

购买权。 有限责任公司的损益分配顺序：（1）全体股东事

先有约定的，按照约定；（2）未约定的，按照“实缴”的出

资比例进行分配。 合伙企业的损益分配顺序：（1）合伙企

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2）

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

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

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4、发起人、

认股人缴纳股款或者交付抵作股款的出资后，除未按期募足

股份、发起人未按期召开创立大会或者创立大会决议不设立

公司的情形外，不得抽回其股本。注意：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在公司“成立”前，可以抽回出资。5、股东大会的决议（

重点）注意：上市公司在1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

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

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6、董

事会会议每年度至少召开2次会议，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

开10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注意：合营企业、合作企业

的董事会会议每年度至少召开1次。注意：股份有限公司的监

事会每6个月至少召开1次会议。7、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

规定注意：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



股东大会决议。接受担保的股东或者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

东不得参加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过半数”（大于1/2）通过。8、合并、分立、增

资、减资A、通知债权人注意：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后申请工商变更登记。B、债权、债务的

承担注意：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与债务人另

有约定的，由分立的法人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

，承担连带债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